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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巴尼亚、安哥拉、贝宁、巴西、乍得、丹麦、吉布提、埃及、赤道

几内亚、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加纳、几内亚、日本、肯尼亚、

黎巴嫩、列支敦士登、卢森堡、毛里求斯、摩洛哥、荷兰、尼日利亚、

挪威、葡萄牙、大韩民国、塞内加尔、塞舌尔、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南非、瑞典、瑞士、多哥、突尼斯和美利坚合众国：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以往关于几内亚湾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第 2018(2011)和 2039(2012)

号决议及其 S/PRST/2016/4 号主席声明，以及关于海上保安的 S/PRST/2021/15 号

主席声明， 

 表示深为关切几内亚湾海盗、海上武装抢劫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对国际航行、

安全和该区域各国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和持续威胁，包括对沿岸国及其内陆地

区和内陆国家的影响， 

 重申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国际

法确立了所有海上活动、包括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必须遵循的法律框架，

重申本决议各项规定仅适用于几内亚湾局势， 

 回顾 1988 年《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和 1988 年《制止危及

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及其 2005 年议定书，这些文书广泛建立

了缔约国之间的协作框架， 

 申明尊重几内亚湾各国及其邻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重申该区域各国可发挥

领导作用，与非洲联盟(非盟)、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非经共体)、西非国家

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几内亚湾委员会、区域内其他组织及其伙伴密切合作，

应对几内亚湾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威胁，切实消除其根源， 

 强调区域和平与稳定、加强民主、国家机构、国家能力建设、消除海盗和海

上武装抢劫行为的根源、可持续发展，包括为妇女和青年提供机会，以及尊重人

权、法治和善治，都对长期和平与稳定以及为持久消除几内亚湾海盗和海上武装

抢劫行为创造条件至关重要，尤其是鉴于冠状病毒病疫情带来的多方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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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关切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对海员的安全构成威胁，包括海员被扣作

人质，关切几内亚湾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参与者使用暴力，并关切这些行为

对海员及其家人的不利人道主义影响， 

 还表示关切跨国有组织犯罪、盗窃石油和货物、非法贩运和转用军火、贩毒、

贩运人口、非法贸易和走私、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以及海盗和海上武装

抢劫行为对西部和中部非洲和邻国造成的破坏稳定的消极影响，注意到这些问题

之间的复杂关系， 

 谴责海盗网络继续利用国家能力薄弱这样的情况而依靠绑架和扣押人质活

动帮助筹集资金，用于购买武器、招募人员和继续开展活动，由此危及海员的安

全和安保，限制贸易通行， 

 表示严重关切海盗行为对该区域内国家的贸易、投资、发展和增长产生经济

影响，使这些国家付出代价，注意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支持的关于“几内亚湾海盗：对沿海国的代价分析”的研究及其关于海

盗行为对区域的重大直接和间接机会成本的研究结论，鼓励该区域在合作伙伴支

持下处理这些调查结论及其根源，加强打击海盗措施，在此方面欢迎建设和平委

员会关注这一问题， 

 考虑到相关区域安排，诸如《非洲海上安保安全与发展宪章》、《非洲海上运

输宪章》和《合作保护、管理和开发西部、中部和南部非洲区域大西洋沿岸海洋

和沿海环境公约》， 

 欢迎中非经共体、西非经共体和几内亚湾委员会等区域组织为加强几内亚湾

海上安全和安保而采取的举措，特别是《在西非和中部非洲防止和打击海盗、武

装抢劫船舶和海上非法活动的行为守则》(《雅温得行为守则》)及其行动框架、

区域间协调中心、阿比让区域间海事安全研究所、海上安全和安保区域中心，以

及在多国海上协调中心支持下设立地区中心， 

 还欢迎该区域各国为打击几内亚湾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而采取的现有

国家举措，包括现有和新的国家综合海事战略和尼日利亚的国家安全和水道保护

综合基础设施(深蓝项目)，以及最近对海盗行为的定罪和旨在制止海盗行为和其

他海上犯罪的立法的通过， 

 认识到会员国和国际组织作出贡献，以支持该区域各国和区域组织持续努力

打击几内亚湾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包括通过最近设立的几内亚湾海事协作

论坛及其共享情报和避免互扰机制、七国集团+几内亚湾之友、欧洲联盟驻几内

亚湾协调海上力量、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和最近在亚速尔群岛设立的大西洋中

心等途径作出贡献，欢迎进一步提供支持和贡献，重点置于培训、海上联合演习、

行动协调和能力建设， 

 强调必须进一步加强现有的国家、区域和国际举措，以确保采取全面、有效

和实际措施，加强几内亚湾的海上安全和安保，在此方面注意到需要国际援助，

以支持国家和区域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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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雅温得行为守则》签署方已表示承诺逮捕、调查和起诉实施海盗行为

者，并扣押海盗船，营救遭遇海盗行为的船只、人员和财产，鼓励充分、有效执

行《行为守则》，以期根除西部和中部非洲沿海的非法活动， 

 着重指出必须确定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与西部和中部非洲以及萨赫勒区域

的恐怖主义团体之间是否存在任何可能或潜在的联系， 

 1. 强烈谴责几内亚湾的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包括谋杀、绑架和劫持

人质行为； 

 2. 强调指出几内亚湾各国负有首要责任，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及其国际伙

伴密切合作，打击几内亚湾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并消除其根源； 

 3. 促请区域内会员国根据本国法律将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定为刑事

犯罪，并根据适用的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调查和起诉或引渡海盗和海上武

装抢劫行为人以及煽动、资助或故意协助此类犯罪者，包括参与海盗和海上武装

抢劫行为的犯罪网络中策划、组织、协助、资助此类袭击或从此类袭击中获利的

关键人物； 

 4. 还促请会员国酌情就海盗和武装抢劫问题、特别是劫持人质问题开展合

作，并在起诉海盗嫌疑人方面开展合作，同时遵循公平审判保障措施，包括为此视

需要并按照适用国际法起草关于该区域内外国家之间移交被捕海盗嫌疑人的协定； 

 5. 敦促几内亚湾区域内会员国应有关国家的请求，在国际社会支持下，根

据国际法，在国家和区域两级迅速采取行动，制定和执行国家海上保安战略，包

括建立统一的法律框架，以防止和制止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起诉参与这些

罪行者，惩处被判犯有这些罪行者，鼓励几内亚湾各国有序安排行动以应对非法

海上活动，发展保护本国海域的能力，并确保这方面的合作； 

 6. 鼓励双边和多边伙伴应请求并在可能情况下，考虑到几内亚湾各国在人

员、资金、技术、培训和设备方面的需要，向这些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适当的法

律和行动支助，并继续协助增强这些国家和组织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开展合作和

协调，努力打击该区域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包括根据国际法进行巡逻、海

上执法、反海盗演习、陆海空监视以及其他行动； 

 7. 还鼓励区域组织，包括非盟、中非经共体、西非经共体、几内亚湾委员

会、中西部非洲海事组织、几内亚湾中西部渔业委员会以及几内亚湾海域意识促

进贸易机制，加强几内亚湾海上安全和安保方面的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合作，并

推进雅温得架构启动运作； 

 8. 强调指出国际社会需与几内亚湾各国、区域组织和其他相关行为体合作

采取全面应对措施，预防和制止海盗行为并可持续解决其根源，鼓励会员国继续与

几内亚湾各国国家当局合作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同时不妨碍任何国家的

船只依照《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国际法行使公海自由权或其他航海权利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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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敦促会员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协助该区域各国以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确

保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产生的收入被用于资助西部和中

部非洲及萨赫勒的恐怖主义； 

 10. 重点指出会员国和国际组织以及西非经共体和中非经共体等区域和次

区域组织为遏制几内亚湾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而加强协调的重要性，赞扬区

域间协调中心开展工作，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

船旗国和区域内各国合作促进这方面协调，敦促几内亚湾沿海国家在区域和国际

各级充分参与所有规划和协调工作，并继续支持这些工作； 

 11. 肯定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通过其海上犯罪问题全球方案)和海事组织

提供关于预防和制止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建议和指南，敦促各国与航运业

和保险业及海事组织合作，继续制定和实施供船只在几内亚湾遭遇袭击或航行时

采用的避免、规避和防卫方面最佳做法和预告，并在发生海盗或海上武装抢劫行

为或未遂行为后，立即采取所有相关的调查措施； 

 12. 敦促所有国家通过区域间协调中心等区域信息共享安排和其他适当渠

道与国际刑警组织共享信息，供全球反海盗数据库使用； 

 13. 促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其他联合国实体密切合作，并与海事组织

和国际刑警组织协商，继续应请求提供咨询意见及在有可用的预算外资源的情况

下提供综合技术援助，以期提高会员国执行本决议的能力，包括为此而继续支持

起草关于移交被捕海盗嫌疑人的区域协定； 

 14. 鼓励建设和平委员会继续应请求并在自身任务范围内支持几内亚湾各

国以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努力巩固几内亚湾及其周边的和平； 

 15. 请秘书长根据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西萨办)和联合国中部非洲区

域办事处(中部非洲区域办)的任务规定，通过它们并酌情在相关联合国机构的协

助下，继续报告并支持各国和次区域组织努力打击几内亚湾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

行为，包括继《雅温得行为守则》的通过而与各国以及区域和国际组织密切协商，

调动资源以协助建设国家和区域能力； 

 16. 还请秘书长在五(5)个月内，并在《雅温得行为守则》十周年之前作为特

例，报告以下方面：几内亚湾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情况及其根源，包括与西部和

中部非洲及萨赫勒恐怖主义的任何可能和潜在联系；联合国的支持和贡献；关于

进一步支持和加强打击几内亚湾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国家努力以及区域

和国际合作的任何建议； 

 17.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